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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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农场公司、县直各单位、驻县各单位：
　经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深入推进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0月8日
　　关于深入推进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深化我县殡葬改革工作，加强殡葬管理，规范殡仪服务，促进全县殡葬事业文明、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国家八部委（局）<关于开展殡葬业价格秩序、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经营专项整治的通知>》（民发〔2021〕6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切实规范和加强公墓建设管理与殡葬管理工作，树立文明节俭的丧葬理念，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殡葬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规划建设全县殡葬服务设施，切实加强公墓建设和规范殡葬管理，使滥占土地、破坏环境、乱埋滥葬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全社会文明、节俭、科学的丧葬意识明显增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殡仪服务网络，使“厚养薄葬”的观念深入人心。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和提高火化率。
　　三、工作任务
　　（一）确定全县火化范围。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及沙林中心均为火化区，火化区内的死者应实行火化(除国家政策规定应尊重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外)，严禁遗体外运。应当火化的遗体而土葬的，殡葬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殡葬管理部门将按照《殡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加强城区殡葬秩序整治。以制止和取缔室外搭设灵棚、加强城区殡葬秩序整治为工作重点，规范城区治丧行为，维护城市公共秩序。倡导科学、文明的治丧方式，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确保城区范围内无室外搭棚治丧和违反殡葬法规的行为。
　　（三）集中整治乱埋滥葬。禁止在“三沿七区”内建造坟墓（沿高速路和国省道、县乡公路，沿村庄周边，沿河流、水库岸边，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旅游风景名胜区、集中住宅区、自然保护区、城市规划区、工业园区）。凡建在“三沿七区”两侧视线内的所有坟墓，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保留的以外，要求予以迁移或平坟处理。严禁乱埋滥葬，死亡人员的遗骸、骨灰不得在上述区域内安葬，应按规定置于县公墓或苏木镇公益性公墓安葬。
　　（四）进一步理顺丧事活动，规范丧事办理程序。凡磴口县区域内的人员（含外来人员、意外去世人员）死亡后。其亲属（所在单位）及医院、交警队、公安局、村委会（社区）、小区物业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县殡葬服务中心接运遗体。县内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殡葬管理死亡登记制度，联系报告制度，死亡证明制度，规范院内死亡人员登记表册，加强部门协作配合，确保在医院内死亡的人员严格按规定进行安葬。
　　（五）大力倡导殡葬新风。大力提倡文明、简朴、节约办丧事，反对搞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城区丧事活动必须在殡葬服务中心治丧，不得在公共场所乱搭乱建帐篷办理丧事，不得在城区街道抛洒冥纸、冥币和燃放鞭炮、烟花，禁止送葬车辆在城区主街道行驶（东风街、团结路），不得因丧事活动干扰居民生活。在清明、冬至等祭祀活动中，大力倡导和鼓励群众采取植树、献花、奠酒等形式进行祭祀，革除烧花圈、纸扎、冥币等陈规陋俗，树立遵纪守法、文明祭祀的社会新风尚。切实加强殡仪服务体系建设，规范服务项目，公开收费标准，净化社会风气。
　　（六）推行惠民殡葬服务。凡磴口县户籍的居民去世后，应集中在磴口县殡葬服务中心治丧，按照规定执行遗体火化政策的，免除遗体服务费合计1500元/具。其中：遗体接运费500元/具、遗体存放费200元/具/三日、遗体火化费700元/具、骨灰寄存费100元/盒/当年。
　　四、进一步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组织领导
　　（一）成立领导机构。成立由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政府办、宣传部、纪委监委、民政局、公安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委、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防沙治沙局、宗教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苏木镇、农场公司、沙林中心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县殡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处理殡葬管理中的问题。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政局，民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把殡葬管理工作列入当前及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深入推进殡葬改革管理工作。
　　（二）明确部门职责。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推进工作。民政局是殡葬改革的职能部门，要统筹做好组织、协调、督导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事件，定期通报殡葬改革情况，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对临街搭棚治丧、公共场所治丧、出殡途中抛撒冥币纸钱等不文明行为坚决制止；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对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收费行为进行监管，对乱收费行为依法予以查处；防沙治沙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对违规占用土地进行散埋乱葬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公安机关要对阻碍殡葬执法、寻衅滋事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卫健委要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宣传部要积极做好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殡改氛围；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对违纪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三）加大宣传力度。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把定期宣传与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新丧葬观，增强参与殡葬改革的自觉性。深入开展殡葬改革宣传月活动，大力宣传国家、自治区、市殡葬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了解殡葬管理法规、规章，自觉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国家殡葬法规的严肃性，营造深化殡葬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

